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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8-013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受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

龄宝”、“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4、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投资”）与刘宗利、薛建平、

杨远志、王乃强于 2017年 1月 19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表决权委托安

排将于目标股份过户至永裕投资后立即终止。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本次权益变动前，永裕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7,077,104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股份总额的7.33%，通过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23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23号信托计划”）间接持有公司

11,456,35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0%。同时，永裕投资通过表决权委托的

方式拥有上市公司47,227,636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12.79%，即永

裕投资在上市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85,761,09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额的23.23%。 

永裕投资本次拟协议受让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合计持有的且已

将表决权委托给永裕投资行使的47,227,636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本总额的12.79%。 

根据 2017年 1月 19日永裕投资与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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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有关条款约定，本次协议转让目标股份过

户至永裕投资后，永裕投资与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于 2017 年 1 月

19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立即终止。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永裕投资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74,304,740 股，通过

23 号信托计划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456,355 股，合计 85,761,095 股，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额的 23.23%。永裕投资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戴斯觉仍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情况 表决权委托情况 拥有表决权的情况 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表决权委托

数量 

委托

比例 

拥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拥有表决权

的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永裕投资（详

见“备注”） 
38,533,459 10.44% 0 0% 85,761,095 23.23% 85,761,095 23.23% 

刘宗利 55,585,497 15.05% 32,317,237 8.75% 23,268,260 6.30% 23,268,260 6.30% 

薛建平 8,548,605 2.32% 4,970,133 1.35% 3,578,472 0.97% 3,578,472 0.97% 

杨远志 8,548,605 2.32% 4,970,133 1.35% 3,578,472 0.97% 3,578,472 0.97% 

王乃强 8,548,605 2.32% 4,970,133 1.35% 3,578,472 0.97% 3,578,472 0.97% 

备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7,077,104 股，通

过 23 号信托计划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456,355 股。永裕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38,533,45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4%。同时，永裕投资通过表决权委托

的方式拥有上市公司 47,227,636 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12.79%，

即永裕投资在上市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 85,761,095 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额的 23.23%。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类别 身份证号 住所 国籍 

刘宗利 自然人股东 371482196609****** 山东省禹城市******** 中国国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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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建平 自然人股东 372426195910****** 山东省禹城市******** 永久海外居

留权 杨远志 自然人股东 372426196505****** 山东省禹城市******** 

王乃强 自然人股东 372426196509****** 山东省禹城市******** 

（二）受让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永裕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院 5号楼 1101内 1111 

注册资本：1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斯觉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管

理；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物业管理。（“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545580P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上查询，永裕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2、永裕投资股权控制结构图： 

戴斯觉

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3、永裕投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戴斯觉，除持有永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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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100.00%股权及通过永裕投资控制保龄宝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4、永裕投资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永裕投资成立于2014年7月23日。截至目前，永裕投资主营业务为对外股权

投资。 

永裕投资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77,665,708.41 23,505,522.32 5,432,074.15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02,258,884.27 23,264,122.88 5,432,074.15 

资产负债率 14.89% 1.03% 74.22%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 688,679.26 100,000.00 

利润总额 -14,528,499.65 484,682.43 9,280.03 

净利润 -12,895,238.61 363,486.42 9,164.86 

净资产收益率 -1.45% 1.56% 0.17% 

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永裕投资 2017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8]第 A2001 号）。    

5、永裕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5 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保龄宝外，永裕投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戴斯觉先生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四、协议主要内容 

2018年2月6日，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永裕投资、戴昱敏签订

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人 

甲方1：刘宗利 

甲方2：薛建平 

甲方3：杨远志 

甲方4：王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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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戴昱敏 

2、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本次拟转让的目标股份为甲方向乙方转让其合计持有的且已将表决权委托

给乙方的47,227,636股上市公司股份，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2.79%。 

3、转让价款、支付对价及付款安排 

目标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 19.92元 ,本次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为

940,774,509.12元，具体安排如下表所示： 

转让方 转让股数（股） 占比 转让价格（元/股） 转让价款（元） 

刘宗利 32,317,237 8.752% 19.92 643,759,361.04 

薛建平 4,970,133 1.346% 19.92 99,005,049.36 

杨远志 4,970,133 1.346% 19.92 99,005,049.36 

王乃强 4,970,133 1.346% 19.92 99,005,049.36 

合计 47,227,636 12.790% - 940,774,509.12 

乙方应在双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分别向甲方指定账户支

付第一期转让价款170,000,000.00元，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转让价款（元） 

1 刘宗利 116,328,716.00 

2 薛建平 17,890,428.00 

3 杨远志 17,890,428.00 

4 王乃强 17,890,428.00 

合计 170,000,000.00 

乙方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将第二期转让价款465,000,000.00元分别支付

至甲方指定账户： 

序号 转让方 转让价款（元） 

1 刘宗利 318,193,254.00 

2 薛建平 48,935,582.00 

3 杨远志 48,935,582.00 

4 王乃强 48,935,582.00 

合计 465,000,000.00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3）个月内，将剩余转让价款305,774,509.12

元分别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序号 转让方 转让价款（元） 

1 刘宗利 209,237,3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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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 转让价款（元） 

2 薛建平 32,179,039.36 

3 杨远志 32,179,039.36 

4 王乃强 32,179,039.36 

合计 305,774,509.12 

4、甲方应确保自乙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五（5）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

开始办理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 

5、甲方已于2017年1月19日与乙方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将目标股份

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除上述表决权委托安排外，甲方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

完成日前,未与任何第三方达成关于目标股份转让或托管事宜的任何合同、协议

或者类似法律文件，并确保上述表决权委托安排将于目标股份过户至乙方后立即

终止。 

6、丙方同意为乙方于协议项下的全部款项支付义务（包括股份转让款、违

约金及滞纳金）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7、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 

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6日，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受让方的资金来源 

永裕投资已出具声明：本公司本次协议受让保龄宝 47,227,636 股的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保龄宝或其关联方

（永裕投资及其关联方除外）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保龄宝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

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六、受让方关于收购后的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永裕投资将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积极发

展上市公司现有大健康领域业务，优化资产质量及业务结构，增强上市公司盈利

能力以提升股东回报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

面的调整，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批准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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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计划。但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如需根据实际情况对上市公司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

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永裕投资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如果根据

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依法履行股东权利，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暂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如果根据

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

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计划。为增强上市公司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以提升股东回报率，永裕投资未

来不排除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适当调整的可能性。如推进该等事项，

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永裕投资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74,304,740 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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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号信托计划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456,355 股，合计 85,761,095 股，占上市

公司股份总额的 23.23%。永裕投资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戴斯觉仍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公司控制权关系框架图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关系框架图如下： 

 

 

 

 

 

 

 

 

 

 

 

 

戴斯觉 

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00% 

23号信托计划 

3.10% 

20.12%（注：其中直接

持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3%，表决权委托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2.79%） 

戴斯觉 

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00% 

23号信托计划 

3.1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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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转让方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

做出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遵守《公司章程》关于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其他限制性规定。 

经核查：本承诺严格履行。 

（二）刘宗利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经核查：本承诺已于 2012 年 8月 28日到期，在承诺期间刘宗利严格履行本

承诺。 

（三）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经核查：本承诺已于 2010 年 8月 28日到期，本承诺薛建平、杨远志、王乃

强严格履行。 

（四）2013年 3月 19日，刘宗利向公司出具《追加限售承诺》：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自 2013年 3月 20日开始至 2014

年 9月 19日，我承诺对所持有的 46,184,320股股票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也不要求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上述锁定期

内，将严格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管理该部

分股票。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

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锁定期间若违反

上述承诺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上市公司，并承担由此

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经核查：本承诺已于 2014 年 9月 19日到期，在承诺期间刘宗利严格履行本

承诺。 

（五）2015 年 7 月 6 日，刘宗利向公司出具《承诺书》：基于对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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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和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计划在 2015

年 7月 6日起 6个月内增持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不超过 800万股，增持

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17%；承诺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个月内不减持

所持公司股份。 

经核查：本承诺已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到期，在承诺期间刘宗利共增持公司

股份 6,450,02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468%。刘宗利严格履行了本承诺。 

综上：经公司核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行为未违反股东所做出的限售承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法定限

售规定。 

九、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 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二）永裕投资与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于 2017 年 1月 19日签

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表决权委托安排将于目标股份过户至永裕投资后立即

终止。 

（三）永裕投资承诺“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保龄宝股份，在相关股份

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同时，本公司本次受

让的股份中包含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不得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票。该部分股票的锁定期，由本公司继

续承接。” 

（四）本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将于相关各方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毕后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一）《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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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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